
茲 (持卡人)因購買 (商品名稱) 授權

同意使用 □ 威士卡(VISA)   □ 萬事達卡(MASTER)   □ JCB (其他特殊卡別恕不接受)

信用卡帳戶代付商品金額，持卡人將依下列授權條款，支付款項：

授權金額： 萬 千 百 拾 元整 (數字請填大寫 零壹貳參肆伍陸柒捌玖)

授權日期： 年 月 日 (確保當日有人員協助處理，請勿填寫週末或國定假日)

公司名稱

持卡人姓名 身分證字號

持卡人地址 □□□

聯絡電話 (     ) 手機號碼 09

發卡銀行 有效期限 月 年

信用卡卡號 末三碼

信用卡簽名

(請與信用卡背面簽名一致)

■ 授權條款：

1 購買者與持卡人必需為同一人

2 本合約授權刷卡之消費項目及金額僅限持卡人購買商品之消費，不得作為其他之用途。

3 持卡人同意依照信用卡使用約定，依經使用或訂購物品，均按所示之全部金額付款予發卡銀行。

4 此信用卡授權書單為貴單位授權代為辦理刷卡，請務必填寫正確。

如有錯誤請重新列印填寫或再由本人親自修改並在修改處旁簽名蓋章，並告知本單位。

請回傳至： FAX(02)2515-6345

■ 完款請務必來信通知 →   信箱：eboss@boss7-11.com 電話：02-2517-25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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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代表必填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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